附件1:

山阳区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

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规范局机关行政执法工作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，实现执法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，根据《国家应急管理部（原国家安监总局）关于印发<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[2017]150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现状和我局行政执法工作现有人力、物力情况，特编制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，围绕全区安全生产工作的总体目标和部署，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日常执法检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促进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防范和遏制监管范围内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监管检查重点内容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及国家应急管理部（原国家安监总局）24号令等相关法律规定，我局重点执法检查内容如下：
（1）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河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办法》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以及国家、省市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；

（2）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及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情况，职责明确情况；

（3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；

（4）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制定及执行情况；

（5）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行政许可、审批情况；

（6）重大危险源监控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；

（7）安全生产费用提取、使用和安全投入落实情况；

（8）企业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救援队伍、装备配备及应急演练情况；

（9）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；

（10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带班、值班制度执行情况；

（11）企业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情况；

（12）安全生产事故报告情况。

注：实际检查内容可根据企业情况调整。

四、工作计划

根据《国家应急管理部（原国家安监总局）关于印发<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>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[2017]150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目前，区应急管理局在岗人员总数19人，一线执法人员为4人，按照法定工作日开展具体业务工作。其中：总法定工作日992个，分为：其他执法工作日364个，非执法工作日520个，监督检查工作日108个（总法定工作日992-其他执法工作日364-非执法工作日520）。测算及安排如下：
（一）总法定工作日:992个，计算如下：
总法定工作日=国家法定工作日×执法人员数（248×4）=992个。

说明：国家法定工作日天数。2026年全年365天，周六、周日和元旦、春节等法定节假日共117天，实际法定工作日为248天。

（二）其他执法工作日364个，计算如下：

（1）实施行政许可工作日（10×5×2）100个
说明：预计全年危化证受理业务10家次，每家办理时间5个工作日，需2名执法人员。

（2）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安排的安全检查工作（18×2×2+5×2×2）92个

说明：预计全年开展金属冶炼、粉尘作业等专项检查，其中涉及金属冶炼3家，粉尘作业企业1家，重点监管企业14家,共18家企业，每次检查参加2人，每家/次检查2个工作日；化工医药企业专项检查，共5家企业，每次检查参加2人，每家/次检查2个工作日。

（3）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工作日（12×4+1×4）52个
说明：预计全年业务宣传12次，每次参加4人，安全月集中宣传1天，参加4人。

（4）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日（5×4×2）40个
说明：根据近三年我局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次数，预计全年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5次，每次参加4人，预计每次执法2天。

（5）开展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工作日（4×4×5）80个

 说明：预计全年综合监管4次，每次4人参加，每次5个工作日。
（三）非执法工作日520个，计算如下：

（1）政治理论学习所用工作日（52×4×0.5）104个

说明：全年预计学习52次，每次学习半天，每次4人。

（2）会议、培训工作日（10×4×1）40个

说明：预计全年参加会议、业务类培训10次，每次参加4人，每次平均1天。

（3）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部门工作工作日（5×2×7）70个

说明：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5次，每次平均需2人，每次平均需7天。
（4）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考核工作日（6×6×3）108个

说明：预计全年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安全监管部门考核6次，每次6人，每次3天。

（5）法定年休假所用工作日（5×2+10×1+15×1）35个

说明：4人中，工龄10年以下2人，工龄10-20年1人，20年以上1人，公休为5×2+10×1+15×1=35个。

（6）事假、病假所用工作日（20×4）80个

说明：根据国家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工作人员在一年内请事假累计超过20天的，不再享受当年的职工休假待遇。

（7）党群活动所用工作日（1×0.5×14）7个

说明：开展党员活动14次，每次党群活动半天，每次参与1人。

（8）全区中心工作所用工作日（4×19）76个

说明：每年全区防汛、防火等各项中心工作所有执法人员均需参加。预计19个工作日。

(四)监督检查工作日108个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监管企业27家（企业数量分布及名单见附件2），根据企业具体情况，开展年度执法监督检查工作，每次至少2名执法人员进行检查，预计每次执法检查需要2个工作日，全年预计检查企业27家/次，（执法检查企业家/次×执法人数×每次执法时间）计算为：27×2×2=108个，具体安排为：

1、重点检查企业

（1）非煤矿矿山施工企业共2家：每年检查一次（2家企业×2人执法×1年1次×2个工作日）计算为：2×2×1×2=8个工作日

（2）一般化工医药企业5家，每年检查一次（5家企业×2人执法×1年1次×2个工作日）计算为：5×2×1×2=20个工作日
（3）工贸行业金属冶炼3家、粉尘防爆企业1家、重点监管企业14家、一般企业2家，共20家，企业每年检查一次计算为：20×2×1×2=80个工作日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计划落实。按照局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安排，统筹规划，认真实施，确保监督检查计划的全面落实。在对生产经营单位执法检查前，坚持“一企一案”，制订出具体现场检查方案，经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，方可实施。

（二）严格执法程序，规范执法行为。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按照“法无授权不可为，法定职责必须为”的要求，规范执法程序和执法行为，依法查处安全生产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（三）廉洁公正执法，树立良好形象。坚持廉洁执法、文明执法，坚决杜绝“乱执法、乱作为、乱罚款”和“吃拿卡要”等行为，树立安全生产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，依法行政，积极履行法定职责，提高执法效能，切实做到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。

附件2：

企业分类名单

非煤矿矿山施工企业（2家）：河南方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南大利安矿山工程建设有限公司
一般化工医药企业（5家）：河南超燃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焦作福瑞堂制药有限公司、焦作市中晶纳米科技有限公司、焦作胜美钙业有限公司、焦作市星光新材料有限公司。
金属冶炼（3家）：焦作市豫晋矿山机器有限公司、焦作神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河南平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。
粉尘防爆企业（1家）：焦作市赛雪白水泥有限公司。

重点监管企业（14家）：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、焦作汉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、焦作市中晶水泥有限公司、焦作联盟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、焦作晶锐光电有限公司、焦作鑫华宝铝材有限公司、焦作市巡返特种玻璃厂、焦作大地春塑胶有限公司、焦作市三利达射箭器材股份有限公司、焦作庆鑫源有限公司、焦作市青荣电子磁业有限责任公司、焦作市焦西工业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南科瑞斯博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南东方锅炉城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。
一般企业（2家）：焦作市华工机械有限公司、焦作市启隆新科能源有限公司。


